附件3：
中国黄金协会会员代表
资格条件和产生办法
中国黄金协会拟于2013年下半年召开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和《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为明确中国黄金协会会员代表的资格条件和职责权利，规范会员代表的产生程序，特制定本办法。
一、会员代表涵义

会员代表是指代表全体会员单位出席会员代表大会，行使以下职权的会员单位：

1.制定和修改章程；

2.选举和罢免理事；

3.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4.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二、会员代表资格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中国黄金协会正式会员;

2.承认并遵守《中国黄金协会章程》；

3.能够积极按时参加中国黄金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 

4.能够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二）资格条件

1.在我国黄金行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2.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对我国黄金行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3.能够认真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关心协会建设，推动协会发展。 

三、会员代表产生程序

1.各有关单位推荐；

2.中国黄金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依据本办法相关条款对推荐名单进行审议；

3.经中国黄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议（通讯形式）审议通过。

四、会员代表资格的免除

当会员代表不能出席会员代表大会并履行代表职责时，会员代表资格自动丧失。

五、附则

1.本办法由中国黄金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中国黄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议（通讯形式）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